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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华宏消防科技消防门窗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福州华宏消防科技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报送的《华宏消防科技消防门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

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收悉，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 22 条

等规定，现提出以下审批意见：

一、福州华宏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闽清县坂东镇朱厝村，

租赁福建省金润瓷业有限公司厂房，年产消防门、防火窗、防火

卷帘门、挡烟垂壁 6000 万套。根据《报告表》结论，在落实《报

告表》提出的环保对策措施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，

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，该项目建设可行。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

表》所列的建设地点、性质、规模以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

设。

二、该项目在设计和建设中，应落实本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

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，并着重做好以下工作：

1、生活污水应经化粪池处理达到 GB8978-1996《污水综合排

放标准》中三级标准，氨氮符合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

（GB/T31962-2015)B 等级标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，送白金工业

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2、焊接过程产生的烟尘应进行收集处理，喷粉过程产生的粉

尘应进行收集并回收利用，颗粒物应符合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

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二级标准后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的排

气筒排放。烘烤过程使用天然气，有机废气应经收集处理达标后

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，刷胶废气应经收集并处理

达标后通过 1 根不低于 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。非甲烷总烃应达到

《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（DB35/1783-2018)中表

1 标准限值。燃烧废气参照执行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

（GB13271-2014)表 3 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；无组织挥发性有

机物应达到《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5/1783-2018)中表 3、表 4 标准限值及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

织排放控制标准》(GB 37822-2019)中附录 A 表 A.1 标准限值。无

组织粉尘应达到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

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。

3、应选用低噪声设备，合理车间布局，落实厂房隔声、降噪

措施，确保达到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

（GB12348-2008）中 2 类标准。

4、固体废物应进行分类收集，一般固废尽量回收利用同时应

满足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(GB18599-2020)相关要求，危险废物贮存和转运应严格按照《危

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7-2001）及修改单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5、应对排污口进行规范化建设，加强生产、安全和环境管理，

加强环境风险防范，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严格控制污染物达

标排放，确保环境安全。

6、严格管控项目特征污染物排放，落实企业自行监测有关规

定，按照监测计划开展环境监测，并向社会公开监测结果。

三、项目主要污染物允许排放量控制指标：

二氧化硫≤0.06t/a，氮氧化物≤0.238t/a，VOCs(以非甲烷

总烃计）≤0.5474t/a（VOCs 排放区域内实行倍量替代），企业应

落实承诺，在项目投产前取得排污权指标。

四、应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建成后应按规范开

展竣工环保验收，并按规定公开、登记相关信息。项目性质、规

模、地点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

重新报批。

五、有机衔接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证申领，将经批准的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中各项环境保护措施、污染物排放清单及其他有

关内容载入排污许可证，并按证排污。

六、我局委托福州市闽清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开展项

目环保“三同时”监督检查及竣工环保验收后的日常监督管理工



作。

七、今后污染物排放执行的标准有更新的，应按照新标准执

行，若有新的环境管理要求，应按照最新要求执行。

福州市生态环境局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
